卫生部抗体技术重点实验室（南京医科大学）开放课题招标指南(2011年度)
卫生部抗体技术重点实验室（南京医科大学）的研究方向为抗体相关应用基础及技术研究。为充分发挥重点实验室研究平台和基地的作用，促进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卫生部抗体技术重点实验室特设立开放课题，面向国内外进行公开招标。

 
一、招标课题
1. 人源抗CD154低副作用治疗性抗体的研究

2. 抗C-met抗体介导的肝癌靶向化疗药物的研究
二、申请条件及要求
1. 课题申请者应具备中级以上职称，课题应符合上述招标内容。经费资助额度暂定为4-6万元，期限一般为两年。课题完成优秀者,可继续得到资助。
2. 申请者请根据招标指南填写课题申请书（格式要求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标书），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印）寄、送到本实验室，并于2011年7月1日前，将申请书电子版发至pippo3@vip.163.com。联系人：唐奇，联系电话025－86863100。
3. 实验室将组织专家对申请书进行预审，最后经实验室学术委员会集中评议后择优录用。凡获资助者在资助期间聘为本实验室客座研究人员，并按协议书履行双方的职责。
三、课题管理
1. 开放课题批准开始执行1年后提交课题进展报告和科研计划，课题结束时提交课题总结报告及相关材料。材料包括：
       (1)已投稿或正式发表的与本课题相关的全部著作目录，包括专著、论文及参加全国和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题目等；
       (2)巳投稿或公开发表的版面清楚的论文单印本一份；
       (3)年度工作报告一份，并提供相应文件的电子版。
2.客座研究人员在本实验室工作期间的工作内容一般应该按照申请书所制定的计划进行。根据工作进展有必要改变计划时，需提出书面报告，并报实验室主任批准。
3.客座研究人员利用本实验室提供的仪器设备、经费而取得的知识产权（含论著、专利、产品等）属于本实验室所有。利用本实验室开放课题经费或仪器设备完成的研究论文，应将“卫生部抗体技术重点实验室，英文名称: Key Laboratory of Antibody Technology of Ministry of Health” 作为工作单位标注，同时注明受该课题资助（卫生部抗体技术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资助）。

4.资助经费主要用于购买试剂和试验材料、资料复印和参加学术会议等。客座研究人员的工资由原单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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